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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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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中低产田改造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124510196][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0084][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648465]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规定了中低产田改造技术的术语和定义、改造工程措施、地力提升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建后管护的设计、施工和验收要求与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中低产田改造的设计、施工等。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124510197][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8840][bookmark: _Toc267189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0600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
GB/T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GB/T 50363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
GB 5043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T 50600 渠道防渗衬砌工程技术标准
NY/T 310   全国中低产田类型划分与改良技术规范
NY/T 1118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
NY/T 2148  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
NY/T 2949  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规范
SL 482     灌溉与排水渠系建筑物设计规范
TD/T 1012  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
DB 61/T 966 农田土壤培肥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3912][bookmark: _Toc124510198][bookmark: _Toc97191425]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37316856][bookmark: _Toc53481001][bookmark: _Toc56267155][bookmark: _Toc25325669]
中低产田 Middle-low yield farmland 
指土壤中存在各种制约农业生产的障碍因素，导致地力与质量相对低而不稳的耕地。
[来源：NY/T 310-1996，有修改]

土壤改良 Soil improvement
指通过工程、农艺、生物、化学等措施，消除或减轻土壤中限制耕地质量提高的各种障碍因子，提高耕地质量的措施。
[来源：NY/T 310-1996，有修改]

土壤培肥 Soil fertility
指通过科学施肥和耕作制度改革，提高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使耕地地力不断提升，实现作物高产稳产的措施。
[来源：DB61/T 966-2015，有修改]
[bookmark: _Toc5007][bookmark: _Toc124510200]中低产田改造工程措施
中低产田改造包括地力提升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建后管护，中低产田改造工作流程见图1：

[image: D:\地建集团\2024\标准\中低产田\流程图.png]
中低产田改造工作流程图
[bookmark: _Toc14321]中低产田地力提升工程
[bookmark: _Toc536][bookmark: _Toc128558816][bookmark: _Toc29695][bookmark: _Toc1460][bookmark: _Toc124510202]土壤改良工程
设计要求
土壤改良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按照NY/T 310描述的相关规定，对土壤问题进行准确诊断和评价；
b) 根据土壤退化成因，可采取物理、化学、生物或工程等综合措施治理；
c) 过沙或过黏的土壤应通过客土调剂、原土掺土、掺沙等措施，使过黏、过沙土体达到三泥七沙或四泥六沙的壤土范围；
d) 酸化土壤应根据土壤酸化程度，利用石灰质物质、土壤调理剂、有机肥等进行改良，改良后土壤pH应达到5.5以上至中性；
e) 盐碱土壤可采取工程排盐、施用土壤调理剂和有机肥等措施进行改良，改良后的土壤盐分含量应低于0.3%，土壤pH应达到8.5以下至中性；
f) 土壤板结治理，可采取秸秆还田、增施腐植酸肥料、生物有机肥、种植绿肥、保护性耕作、深耕深松、施用土壤调理剂、测土配方施肥等措施，改善耕层土壤团粒结构。
施工要求
土壤改良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在土壤掺拌过程中，要均匀混合，避免出现分层现象；
b) 在进行土壤改良施工时，要注意防止土方坍塌、机械伤害等事故的发生；
c)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在暴雨等恶劣天气进行施工，减少水土流失；
d) 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要进行妥善处理，避免污染环境。
验收要求
土壤改良工程验收按照NY/T 2949描述的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28558818][bookmark: _Toc23786][bookmark: _Toc124510204][bookmark: _Toc932][bookmark: _Toc14586]土壤培肥工程
设计要求
土壤培肥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因地制宜进行土壤培肥，土壤培肥后陕北地区0~20 cm土壤有机质＞9 g/kg，关中地区0~20 cm土壤有机质＞14 g/kg，陕南地区0~20 cm土壤有机质＞16 g/kg；
b) [bookmark: _GoBack]田间管理以增施有机肥为主，有机肥料一般施用1000 kg/亩~1500 kg/亩，并结合绿肥种植和秸秆还田措施，促进土壤有机质累积和提升。
施工要求
土壤培肥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商品有机肥在农田休闲前或作物播前结合翻耕，均匀施入土壤；
b) 绿肥种植以条播或撒播为主，根据当地降雨量和气温，在主栽作物播种前10 d~25 d翻压入土，植株高大的绿肥、难以直接翻压的，可采用灭茬还田机械粉碎覆盖地表、或刈割切碎，然后翻压入土，或刈割移出切碎堆腐后再撒施翻压；
c) 秸秆还田以秸秆长度应不大于3 cm为宜，采用可粉碎秸秆的收割机，在主栽作物收获时，采用可粉碎秸秆的收割机将粉碎的秸秆均匀撒于地表，直接翻压还田。
验收要求
土壤培肥工程验收按照DB61/T 966 描述的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59439907][bookmark: _Toc17170]中低产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bookmark: _Toc1392][bookmark: _Toc128558820][bookmark: _Toc30932][bookmark: _Toc32751] 田块整治工程
设计要求
田块整治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因地制宜进行耕作田块布置，合理规划，提高田块归并程度，实现耕作田块相对集中；
b) 耕作田块应实现田面平整。田面高差应不超过±5 cm，采用喷、微灌时，田面高差不宜大于15 cm；
c) 田块平整时不宜打乱表土层与心土层，确需打乱应先将表土进行剥离，单独堆放，待田块平整完成后，再将表土均匀摊铺到田面上；
d) 田块整治后，有效土层厚度应≥ 60 cm，耕层厚度应≥25 cm。
施工要求
田块整治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施工流程：准备工作→田块归并（梯田）→土方挖填→田块归并（小块耕地）→整修；
b) 在沟道与沟坡交接处宽度小于10 m的梯田根据地形进行适当归并；
c) 坡度在15°以内的沟坡地顺等高线平整为台状条田，按条田做到局部土方挖填平衡。
验收要求
田块整治工程验收按照TD/T 1012描述的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9017][bookmark: _Toc27634][bookmark: _Toc128558821][bookmark: _Toc5574]灌溉排水工程
灌溉工程设计
灌溉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灌溉工程设计时应首先确定灌溉设计保证率，灌溉设计保证率≥50%；
1. 水源选择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用能满足灌溉用水要求的水源，水质应符合GB5084的规定;
1. 渠（沟）道、管道工程应按灌溉与排水规模、地形条件、宜机作业和耕作要求合理布置；
1. 渠系建筑物指斗渠（含）以下渠道的建筑物，工程设计按SL 482规定执行；
1. 应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因地制宜采取渠道防渗、管道输水灌溉喷微灌等节水灌溉措施，灌溉水利用系数应符合GB/T50363的规定。
排水工程设计
排水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排水沟应满足农田积水不超过作物最大耐淹水深和耐淹时间，农田排水设计暴雨重现期宜采用5年~10年，1 d~3 d暴雨从作物受淹起1 d~3 d排至田面无积水；
1. 在无塌坡或塌坡易于处理地区或地段，宜采用明沟排水；
1. 采用明沟降低地下水位不易达到设计控制深度，或明沟断面结构不稳定塌坡不易处理时，宜采用暗管排水；
1. 采用明沟或暗管降低地下水位不易达到设计控制深度，且含水层的水质和出水条件较好的地区可采用井排；
1. 采用明沟排水时，排水沟布置应与田间渠、路、林相协调，在平原地区一般与灌溉渠系相分离，在丘陵山区可选用灌排兼用或灌排分离的形式。
施工要求
灌溉工程施工
灌溉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斗、农渠的施工按照SL 482规定执行；
1. 斗渠和农渠应行衬砌处理，按照GB/T 50600规定执行；
1. 渠道基槽应根据设计断面测量放线，进行挖、填和修整，应严格控制渠道基槽断面的高程、尺寸和平整度，渠槽断面的允许偏差值应按照GB/T50600执行；
1. 渠基应坚实、稳定，渠基土体应达到设计确定的填筑标准，特殊土包括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分散性黏土、盐渍土，特殊土渠基处理应按照GB/T50600执行。
排水工程施工
排水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修建排水沟挖土时应自上而下分层开挖，严禁掏洞开挖，作业中断或作业结束后，开挖面应做成稳定边坡；
1. 机械开挖时，必须避开建筑物、管线，在距管道边1 m范围内，应采用人工开挖；在距直埋缆线2 m范围内应采用人工开挖；
1. 人工开挖应从中心部向外扩展，分层进行，先台阶，后成型，逐次开挖到底；若地下水位过高时，可采用分层开挖导流法，必要时可采用其他临时排水措施；
1. 分期或分段施工的沟道，必须按照设计断面或分期要求施工，各沟道应顺直衔接，当沟道进行裁弯、改道时，宜执行挖新添旧的原则。
验收要求
灌溉排水工程的验收按照GB 50288描述的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31904][bookmark: _Toc14527][bookmark: _Toc17379][bookmark: _Toc128558822]田间道路工程
设计要求
田间道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机耕路建设应满足当地机械化作业的通行要素求，通达度应不低于0.9；
1. 生产路应能到达机耕路不通达的地块，生产路的通达度在0.1~0.2之间；
1. 机耕路路宽应为3~6 m，生产路路宽应≤ 3 m。在大型机械化作业区，路面宽度可适当放宽；
1. 机耕路与田面之间高差大于0.5 m或存在宽度（深度）大于0.5 m的沟渠，宜结合实际合理设置下田坡道或下田管涵。
施工要求
田间道路施工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机耕路路面应满足强度、稳定性和平整度的要求，宜采用泥结石、碎石等材质和车辙路（轨迹路）、砌石（块）间隔铺装等生态化结构；
1. 生产路路面材质应根据农业生产要求和自然经济条件确定，宜采用素土、砂石等。在暴雨集中地区，可采用石板、混凝土等；
1. 根据路面类型和荷载要求，推广应用生物凝结技术、透水路面等生态化设计。在暴雨冲刷严重的区域，可采用混凝土硬化路面；
1. 道路两侧可视情况设置路肩，路肩宽宜为30 cm~50 cm；
1. 宜选用环保绿色的抗冻胀、抗腐蚀的施工材料。
验收要求
[bookmark: _Hlk124346373]田间道路工程的验收按照GB/T 30600描述的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28558823][bookmark: _Toc25229][bookmark: _Toc26099][bookmark: _Toc13527]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设计要求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工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有大风、扬沙、沙尘暴、干热风等危害的地区，应建设农田防护林工程；
1. 建设农田防护林工程应选择适宜的造林树种、造林密度及树种配置。窄林带宜采用纯林配置,宽林带宜采用多树种行间混交配置；
1. 农田防护林造林成活率应达到90%以上，三年后林木保存率应达到85%以上，林相整齐、结构合理。
施工要求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施工时将挖出的表土与心土分开堆放，熟土与肥料混合均匀后回垫在栽植坑下部，生土回填在栽植坑上部及培埂，拣净草根及石块；
1. 施工前全面深翻，按设计密度进行槽状整地，挖栽植坑时将挖出的表土与心土分开堆放，熟土与肥料混合均匀后回垫在栽植坑下部，生土回填在栽植坑上部及培埂，拣净草根及石块；
1. 春季栽植，株距为2 m；
1. 造林时，苗木要按高度分级栽植，栽植时先回填表土20 cm，然后拉线定点，在已回填的表土上植树，覆土20 cm左右，踏实，根系不能裸露在土外，树槽留出15cm～20 cm的蓄水保护槽沟；
1. 按照“三埋两踩一提苗”技术要求栽植。即先回填表土，扶直固定苗木，填土后提苗，踩实回填心土后踩实，留足浇水防护槽。
验收要求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工程验收按照GB/T 50600描述的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4585]建后管护
[bookmark: _Toc11313][bookmark: _Toc24711][bookmark: _Toc5717][bookmark: _Toc128558825]建后管控
建后管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中低产良田改造后，应编制、更新相关图、表、册，完善数据库，设立统一标识，落实保护责任，实行特殊保护；
1. 建立政府引导，行业部门监管，村级组织、受益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专业管理机构、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共同参与的管护机制和体系；
1. [bookmark: OLE_LINK6]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的原则，落实管护主体，压实管护责任，办理移交手续，签订管护合同。管护主体应对各项工程设施进行经常性检查维护，确保长期有效稳定利用；
1. 工程竣工验收一年内，发现工程设施因质量缺陷导致的损坏由施工单位负责整改和修缮。
[bookmark: _Toc1053][bookmark: _Toc128558826][bookmark: _Toc8186][bookmark: _Toc12835]建后维护
建后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各类管护模式都要安排专职管护员，专职管护员应经常对改造后的中低产田进行巡查，并将巡查情况报村民委员会等管护主体；
b) 乡（镇）政府和专职管护员都应建立管护台账，记录管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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